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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25                 证券简称：*ST 青松                     编号：临 2017-055 

债券代码：122213                  债券简称：松债暂停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为“松债暂停”提供转让服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醒： 

 上海证券交易所不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

判断或者任何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

险，以及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转让不活跃引致的流动性

风险，由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自行承担。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发行的 22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

券代码：122213，债券简称：松债暂停），因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

度连续二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本期债券自 2017 年 4 月

21 日起暂停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为暂停上市债券提供转让服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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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为本期债券提供转让服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自 2017 年 10 月 26 日起为本期债券提供转让服务。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 

2、证券简称：债券原简称为“12 松建化”，2017 年 4 月 21 日起

更名为“松债暂停”； 

3、证券代码：122213； 

4、债券种类：公司债； 

5、转让服务起始日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 

二、转让具体方式 

本期债券将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转

让，除此之外不在集中竞价系统和其他任何场所交易。本期债券的认

购和转让仅面向取得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中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期债券转让采取指定对手报价、询价、协议转让和意向报价等

方式，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证券转让的相

关规定。 

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交易商可以直接参与暂停上市债券的

转让服务，其他投资者应当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参与暂停上市债

券的转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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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恢复上市之日起，上海证券交易所为本期债券提供的该

项转让服务自动终止。 

三、投资者咨询方式 

联系人：熊学华          易小君 

联系电话： 0997-2813793 

联系传真：0997-2811675 

电子邮箱：yhj0186@163.com      xxh723@163.com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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